
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志工招募簡章 

壹、宗旨：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係提供大學生運動員參加的綜合性體育活動，為大學每 

年舉辦運動賽會中層級最高的運動賽事。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以下簡 

稱113全大運)訂於113年5月4日(六)至5月8日(三)於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及臺中

市相關場館舉辦，為利賽事順利進行，籌辦與賽事期間共需約2,000名志工，請

各大專院校及高中轉知所屬學生踴躍報名參加，並惠請核給志工同學公假參與全

大運相關活動，共同投入113全大運志工服務行列。 

 

貳、招募需求： 

一、113全大運依工作編組須招募志工之單位如下： 

(一)公關群組（媒體傳播組、禮賓接待組、行銷暨形象設計組） 

(二)活動群組（典禮組、獎品組、展演組、志工組、聖火組、學術活動組） 

(三)競賽暨行政群組（行政組、競賽組、裁判組、成績紀錄組、場地器材組、禁

藥管制組） 

(四)後勤群組（事務組、膳宿組、安全警衛組、交通組） 

(五)醫療防護群組(醫務組、運動防護組) 

二、志工服務項目與內容： 

(一)全大運工作編組各組志工招募人數、服務項目及內容如附表1，如有異動

以113全大運活動官網(https://113niag.ntus.edu.tw/)公告為準。 

(二)113全大運執委會保留分配志工工作任務之權利。 

三、競賽種類及場館詳參附表2，如有異動以113全大運活動官網 

(https://113niag.ntus.edu.tw/)公告為準。 

 

參、招募內容 

一、報名資格與條件 

 

(一)報名時須年滿16歲之高中高職、五專、大專院校學生或社會人士；未滿18歲

者，報名時必須由家長同意且填寫家長同意書。惟各競賽場館專業志工年齡

則不在此限。 

(二)請於113年2月4日前至113全大運志工報名系統上網報名，完成志工報名程 

序、通過各服務單位審核並接受培訓講習後安排服務，即可取得志工資格。 

志工報名網址：https://113niag.ntus.edu.tw/Login_v.aspx 

(三)居住或就讀學校位於賽會地點附近，或培訓與賽會期間能自理交通與住宿事

宜(無提供交通與住宿津貼)，場館分布詳見113全大運活動官網公告。 

(四)團體報名請洽志工組。 



二、培訓內容： 

志工需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特殊訓練由各志工運用單位依其個別需求自

行訂定。 

三、服務時間： 

含籌備及競賽期間，依安排之時間與地點提供服務。能配合各服務單位安

排的服務時間每次至少 5 小時為原則，總服務時間最低為 16 小時，以全程

參與服務尤佳。服務時數係指實際提供服務之時數，不含培訓及交通往返

時間。 

四、服務規範： 

(一)服勤規範： 

1. 服勤執行工作應遵守中華民國法律、113全大運相關規章及人員之指

導，不得有怠忽職責或損及志工榮譽之行為。 

2. 參加活動之志工應無異議接受分發之服務場次及場館(單位)；分發確定

後，並不得藉任何理由要求更改。 

3. 值勤期間配戴證件，堅守崗位隨時保持親切服務態度，履行工作。 

4. 因服務取得或知悉之個人隱私(個資)或機關未公開之資訊(機密)負有保

密責任；服務內容及安全性如有不清楚或疑問，應隨時主動向服務單

位反映並評估其可行性；使用公物應先徵詢同意並詢問正確使用方 

式，未經同意勿擅自取用；服務期間請注意自身安全，勿未依場地規

定及安全防護下涉入危險場域；自身物品請妥善放置保管處；活動中

如發生緊急事故，請配合指揮協助疏散。 

5. 妥善使用志工證，不得利用志工證或服務之便，從事違法不當之活動，

或謀取個人利益之營利行為。 

6. 活動過程中如有任何身體不適情形，應立即向服務單位反映並尋求支

援。欲參加活動之志工如有特殊疾病(包括心臟病、腦血管疾病…等)或

其它可能發生身體重大不適症狀，足以影響活動之進行者，請勿報名

參加，如因此發生意外事故應自行負責。 

(二)請假規範： 

1. 志工服務期間志工必須依排定時間及地點準時到達值勤，不遲到早退，

並簽到退。 

2. 無法依排定時間參與服務者，應儘速向服務單位請假，除病假及緊急事

故外，應於一週前通知服務單位，以利調配人力。 

3. 無故未到班者視為缺席，賽會期間無故缺席超過2次者，視為自動放棄

服務，取消志工資格，不予核發志工服務證明，志工不得異議。 



(三)考核規範： 

1.113全大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定期考核志工個人服務績效，考核項目

包括出勤狀況、服務態度等。 

2.志工有下列情事之ㄧ，經113全大運工作編組組長(志工需求與管理單位)通

報執委會核備後，得解聘，取消志工資格，並收回服務證與志工服： 

(1)志工因故無法繼續服勤或服務期間無故缺席兩次者，經志工分發之 

工作編組組長確認審核後通報。 

(2)利用志工名義進行推銷、營利、傳教或其他不當行為者。 

(3)志願服務證有轉借、冒用或不當使用情事者。 

(4)違反或未遵守志願服務法或國內其他法令者。 

(5)不適任、服務不佳且有具體事蹟，經查明屬實者 

(6)嚴重違反內政部志工倫理守則之規定者。 

(7)服務期間因心智、精神狀態、人格特質、疾病影響致不適任者。 

(8)行為有違善良風俗、社會道德規範，影響志工形象或團隊聲譽者。 

(9)違反本招募簡章經輔導規勸未能改善者；影響運動員權益、活動辦 

理或危及人身安全，致生財物損失、損及本活動聲譽者。 

(四)志工法律責任： 

志工依本大會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指示進行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

不法侵害他人權利者，由本大會負損害賠償責任；志工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時，本大會對之有求償權。 

五、志工獎勵及保障： 

(一)服務期間提供志工證及活動紀念上衣並辦理相關保險。 

(二)服務期間由大會提供志工當日午餐(大會可依據志工分發組別服務時間

改為晚餐)。 

(三)志工服務證書(含實際服務時數證明)乙份，於113全大運活動結束

後，核算實際服務時數統一核發。 

(四)本志工為無給職，表現優良志工於113全大運活動結束後，統一函請就

讀學校敘獎。 

六、本簡章經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執行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如有未盡

事宜，得由全大運執行委員會補充新增並公告或通知。 

七、聯絡方式： 

電 話：04-22213108分機2096、傳真：04-22252933 

電子信箱：volunteer@ntus.edu.tw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四上午9:00-11:00;下午:2:00-4:00



附表1：113全大運工作編組各組志工人數、服務項目及內容一覽表 

 

113全大運工作編組 
招募志工人數 服務項目及內容 

(如有異動，以各組公告為準) 一般 

志工 

專業 

志工 
合計 

 

 

獎品組 

 

 

 

110 

 

 

 

0 

 

 

 

110 

協助頒發獎牌等相關頒獎事項 

1.清點獎牌、獎狀、獎品。 

2.協助頒獎事宜：  

(1)播報受獎人。 

(2)引導頒（受）獎人動線。 

(3)音樂播放 

 

 

媒體傳播組 
 

0 

 

36 

 

36 

1. 協助新聞採寫、拍攝剪輯 

2. 媒體接待服務事宜：貴賓證、簽到等。 

3. 協助其他臨時交辦事項(含物品傳遞及清點) 

禮賓接待組 30 0 30 
1. 協助禮賓接待相關事宜 

2. 協助貴賓接待事宜：帶位、貴賓證、簽到等 

 

行銷暨形象設計組 
 

20 

 

0 

 

20 

紀念品宣傳品分奘及發放、盤點紀念品宣傳品

數量、實體行銷活動現場協助、記者會現場協 

助、周邊商品販售相關事項 

 

 

 

交通組 

 

 

 

50 

 

 

 

0 

 

 

 

50 

交通引導 

1. 協助停車位管理及交通指引 

2. 接駁地點駐點指引 

3. 停車證發放 

4. 協助開閉幕入場離場管制（出入動線） 

5. 場館出入口管制、內動線管理 

6. 路線指引 

安全警衛組 70 0 70 開、閉幕會場安全維護 

事務組 48 0 48 協助各場地垃圾分類及宣導垃圾不落地 

 

膳宿組 
 

125 

 

10 

 

135 

協助賽事活動中餐、晚餐便當發放事項 

1. 協助便當清點與配發。 

2. 每日系統盤點與回報便當需求。 

聖火組 15 0 15 協助聖火傳遞、點燃、佈置 

展演組 0 110 110 
協助展演活動與執行大會流程事務工作 

協助表演者道具陳設與搬運 

學術活動組 15 0 15 
開閉幕、報到、學術發表業務、布置場地、發

便當等 

志工組 56 0 56 志工事項處理 



 

 

典禮組 

 

 

300 

 

 

0 

 

 

300 

1. 協助開閉幕典禮服務。 

2. 協助表演者道具陳設與搬運。 

3. 閉幕頒獎協助。 

4.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儀式及持旗、接待、人員

引導等之外的項目等）。 

 

醫務組 
 

22 

 

0 

 

22 

1. 協助各場賽事救護站醫療服務或連繫事項(無

須醫療專業)。 

2. 協助場地維護、人員引導及雜項事宜。 

運動防護組 0 25 25 協助防護員執行運動傷害防護相關工作。 

禁藥管制組 30 0 30 
須完成禁藥採檢培訓，其工作內容以協助禁藥 

採檢為主。 

 

 

 

 

 

成績紀錄組、競賽

組、裁判組、行政組

(場地經理-各場地服

務台) 、場地器材組 

 

 

 

 

 

0 

 

 

 

 

 

 

 

864 

 

 

 

 

 

864 

成績紀錄組：協助裁判長處理成績表單收

集、傳遞交付事宜 

裁判組：協助裁判長處理裁判相關事

項。競賽組：協助裁判長處理賽務相關

事項。 

1. 每日賽前、賽後場地清潔與維護 

2. 檢錄、撤場及場地恢復事宜 

3. 協助裁判休息區之茶水供應 

4. 協助裁判執行賽事 

5. 比賽用球的供應、更換與整理 

6. 協助裁判、比賽相關事宜 

7. 掌控競賽隊伍並集合點名 

8. 協助佈置比賽賽場 

9. 協助搬運與檢整競賽相關器材 

一、行政組：協助處理大會相關事項 

二、各場地服務台： 

1. 協助問題諮詢工作 

2. 協助貴賓、媒體接待事宜（帶位、

物資配給、貴賓證、簽到等） 

3. 失物招領 

4. 臨時交辦事項等協助清潔維持 

場地器材組：協助確認場地器材相關事項。 



附表2：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競賽種類日程表 

 


